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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.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法院已立案受理，尚未开庭审理 

2.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3. 涉案金额：本案诉讼费 

4. 目前该案尚未开庭审理，无法确定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

利润的影响。 

近日，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来自上海青浦区

人民法院送达的案号为（2022）沪 0118 民初 17014 号案件《传票》《应诉通知

书》等诉讼材料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公

司就上述案件情况公告如下： 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诉讼各方当事人 

原告：张春霖 

被告：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诉讼请求 

1.判决确认被告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7 日作出的《通知》不成立； 

2.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。 

（三） 主要事实与理由 

张春霖持有公司 21.3%股权，是公司第一大股东。2022 年 4 月 12 日，张春

霖辞去在公司担任的副董事长及董事职务，公司对外发布公告张春霖虽辞去董事

职务，但将继续在被告任职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。 



2022 年 5 月 27.日，案外人第五届董事会全体成员以公司董事会名义在公司

范围内发布《通知》，声称自 2022 年 4 月 12 日起，张春霖不再担任董事，公司

亦未聘任张春霖担任公司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任何职务，张春霖相应不享有被

告任何日常经营管理权限，无权干涉公司经营管理等。 

张春霖认为，根据公司《章程》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等规章制度规定，董事

会行使的职权为召集股东大会、执行股东大会决议、制订各项方案等，董事会会

议应提前通知并包含具体的会议内容，并对会议所议事项的决定制作会议记录，

由参会董事和董事秘书在会议记录上签字并由董事会秘书保存；现案外人以公司

董事会名义发布的《通知》，不属于董事会职权范围内，也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

规定的通知、召集和会议记录等程序，更未经上市公司公告对外披露，依法不应

成立或发生任何法律效力。张春霖作为股东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前述决议不成立。 

二、裁决或判决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。 

三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四、本次涉诉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鉴于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

定性。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。同时公

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，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。公司将按

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. 民事诉状、传票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 

    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 年 9 月 23 日 


